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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径跨境融资新规改变了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为“人民银行”）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

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 号，以下简称为“新《通知》”）。这是

继 2016 年 4 月 29 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

知》（银发[2016]132 号，以下简称为“原《通知》”）将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

管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之后，人民银行在近期“扩流入”的政策导向下，对

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融资政策的进一步放松。 

此次新《通知》最大的变化在于扩大了企业全口径融资的额度，将上限由原先净资产的一倍扩

大到了净资产的两倍；此外，新《通知》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方面的变化也使得金融机构

的跨境融资额度更加充裕。就此，我们简要总结了新《通知》与原《通知》的区别并通过如下表格

列出。另外，为了便于了解新《通知》之后整体的外债监管制度，我们结合原《通知》中框架性的

规定和新《通知》放宽的相关部分，更新了我们原来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发表的《观点|外债监管变

更看这一篇就够了》中外债监管制度，并附于本文附件。 

变化方面 变化内容 评述 

明确外资银行

境内分行的适

用性 

外国银行及港、澳、台地区银行的境内分行明

确纳入新《通知》范围 

明确了原《通知》有争议之处，

统一了外资法人银行和外资银

行境内分行的外债管理。 

跨境融资风险

加权余额上限

的计算 

企业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净资产*跨境

融资杠杆率（企业为 1 2） 

将企业跨境融资杠杆率由原先

的 1 调整到 2，即企业可从境外

融资额度扩大了一倍。 

不纳入跨境融

资风险加权余

对如下四种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的业务类型又进一步扩大范围： 

 被动负债：原《通知》仅规

定人民币被动负债不占余额，新

                                                      
 我们注意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发改委”）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境内外资银行

申请 2017 年度中长期外债借用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6)2830 号），继续核定外资银行（包括外资

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及外国银行境内分行）2017 年中长期外债借用规模。因此，我们理解，人民银行、外管

局和发改委在外债监管职责上仍有不确定性。 

金融资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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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计算的业务

类型 

（一）人民币被动负债：企业和金融机构因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产生的人民币本外币

被动负债；境外主体存放在金融机构的人民币

本外币存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或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存放在金

融机构的 QFII、RQFII 托管资金；境外机构存

放在金融机构托管账户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所募集的资金。 

（二）贸易信贷、人民币贸易融资：企业涉及

真实跨境贸易产生的贸易信贷（包括应付和预

收）和从境外金融机构获取的人民币贸易融

资；金融机构因办理基于真实跨境贸易结算产

生的各类人民币贸易融资。 

（三）集团内部资金往来：企业主办的经备案

的集团内跨境资金（生产经营和实业投资等依

法合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集中管理业务项下

产生的对外负债。 

（四）境外同业存放、拆借、联行及附属机构

往来：金融机构因境外同业存放、拆借、联行

及附属机构往来产生的对外负债。 

《通知》明确了本外币被动负债

均无需纳入融资余额计算，并新

增两种业务类型。 

 贸易信贷、贸易融资：原《通

知》中贸易融资只包括人民币，

新《通知》则涵盖了本外币贸易

融资，实际等于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额度。 

 集团内部资金往来：删除了

原《通知》中的“生产经营和实

业投资等依法合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我们理解该删除是由

于现行的人民币和外币集团内

跨境资金集中管理相关的法规

项下不再提及该资金来源的要

求。 

 境外同业存放、拆借、联

行及附属机构往来：新增“拆

借”，有利于境内银行向境外银

行拆借资金。 

适用特殊计算

方式的业务类

型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外币贸易融资按 20%纳入跨

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期限转换因子统一

按 1 计算。 

新《通知》下，外币贸易融资已

无需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

额计算，即不再占用跨境融资风

险加权余额的额度。 

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的内保外贷按公允价值

2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新《通知》下，内保外贷只需按

20%的额度，该业务的跨境融资

指标占用缩小为之前的 1/5。 

各自贸区或其

他区域性创新

试点 

设置 1 年过渡期，1 年过渡期后统一按本通知模

式管理。 

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统一按本通知模式管理。 

原《通知》自 2016 年 5 月 3 日

起施行。新《通知》明确过渡期

至 2017 年 5 月 4 日为止，与原

《通知》相适应。 

外商投资企

业、外资金融

机构双模式选

择的过渡期 

过渡期限长短和过渡期安排，另行制定方案。 

设置一年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金融机

构自动适用本通知模式。外商投资企业跨境融

资管理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根据本通知总体实施情况评估后确定。 

新《通知》对外商投资企业、外

资金融机构继续设置了一年的

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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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通知》之后的外债管理制度 

分类 新《通知》之后的外债管理制度 

金融机构 27 家银行 

由人民银行

统一管理 

 登记及信息报送要求 

 首次办理跨境融资业务前，应计算本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

余额上限，并报送人民银行和外管局 

 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以内，可自行与境外机构签订

融资合同；每月初 5 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本外币跨境融资发生

情况、余额变动等统计信息报告人民银行、外管局 

 应在签约后执行前，向人民银行、外管局报送资本金额、合

同信息，并在提款后、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后按规定报送本

外币跨境收入信息 

 如相关信息有变化，应及时在系统中更新 

 

 新的“外债额度”计算 

开展跨境融资按风险加权计算余额（指已提用未偿余额，下同），

风险加权余额不得超过上限，即：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跨境

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的计算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或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

率（非银行金融机构为 1，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境内分

行为 0.8）*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为 1） 

 资本或净资产：银行类金融机构按一级资本计，非银行金融

机构按资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计，以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的计算及特别规定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Σ本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期限风险

转换因子（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及上限的计算均以人民币

为单位，外币跨境融资以提款日的汇率水平按以下方式折算

计入：已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挂牌（含区域挂牌）交易的外

币，适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或区域交易参考价；未在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的货币，适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

人民币参考汇率）*类别风险转换因子（表内融资的类别风险

转换因子设定为 1，表外融资（或有负债）的类别风险转换因

子暂定为 1）＋Σ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汇率风险折算因子（0.5） 

 以下业务类型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被动负债；

贸易信贷、贸易融资；集团内部资金往来；境外同业存放、

拆借、联行及附属机构往来；自用熊猫债；转让与减免 

以下业务类型适用特殊计算方式：表外融资（或有负债）（金

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的内保贷款按 20%计算） 

其他金融机

构（人民银

行、银监

会、保监

会、证监会

批准设立的

各类法人金

融机构） 

由外管局进

行管理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www.hankunlaw.com 
 

 

 资金使用 

可用于补充资本金，经外管局批准，融入的外汇资金可以结汇使用 

企业 

（不包括

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

和房地产） 

一般企业 

 

 登记备案要求 

 外管人行双报送：企业自身签约后但不晚于提款前 3 个工作

日，向外管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办理签约备案；其结算银行

应向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报送相关信息 

 企业备案以及金融机构完成信息报送后，结算银行可为其办

理相关资金结算，并将相应的结算信息报送至人民银行、外

管局的相关系统 

 企业应每年及时更新跨境融资以及权益相关的信息（包括境

外债权人、借款期限、金额、利率和自身净资产等）如经审

计的净资产，融资合同中涉及的境外债权人、借款期限、金

额、利率等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及时办理备案变更 

 

 新的“外债额度”计算 

 参照上述金融机构的计算方式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的计算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企业

为 2）*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为 1）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的计算及特别规定 

 参照金融机构的计算及特别规定 

 

 使用 

 可按需结汇使用 

 企业融入资金的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用于自身的生产

经营活动，并符合国家和自贸区的产业宏观调控方向 

各自贸区或其他区域性创

新试点 

 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统一按新《通知》模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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